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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财农〔2020〕38 号 

 

 

 

峨山县财政局   峨山县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下达峨山县 2020 年完善退耕还林 

政策补助资金的通知 

 

双江街道、岔河乡、富良棚乡、塔甸镇、化念镇财政所、农村农

业综合服务中心： 

根据《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林业和草原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的通知》（玉财资环

〔2019〕2 号），现将安排的 2020 年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资金

12.05 万元资金下达给你们（详见附表），请列入“2110602-退耕

现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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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乡镇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市退耕还林政策的规定要求，采

取切实有效措施，将补贴资金通过“一折通”及时足额兑付给退

耕农户，不得截留、克扣或挪用。 

 

附件：1.峨山县 2020 年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资金兑付汇总 

表 

2.2020 年中央财政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绩效目标表  

   

         

 

            峨山县财政局        峨山县林业和草原局 

2020 年 4 月 30 日 

 

 

 

 

 

 

 

 

 

 

 峨山彝族自治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 4月 30日印发 



 

 

附件 1 

峨山县 2020 年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资金兑付汇总表 

单位：亩、元 

乡镇（街道） 

到期应兑现补助面积 补贴资          

金合计 
备注 

合计 2005 年生态林 

双江镇 112 112 14000.00    

岔河乡 120 120 15000.00    

富良棚乡 100 100 12500.00    

塔甸镇 626 626 78225.00    

化念镇 6.2 6.2 775.00    

合计 964.2 964.2 120500.00   

 

 

 

 

 

 

 



 

 

 

附件 2 

2020 年中央财政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财政厅、省林业和草原局 

市级主管部门 市财政局、市林业和草原局 

县级财政部门 峨山县财政局 

县林业主管部门 峨山县林业和草原局 

年度约束性 

目标 

2018 年新一轮退耕还林项目第三年补助面积 4100 亩，其中：小街街道 600 亩，     

大龙潭乡 2800 亩，塔甸镇 500 亩，化念镇 200 亩。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造林质量达标情况（合格率） ≥85.00% 

时效指标 

当年资金支出率 ≥80.00% 

退耕还林还草完成及时情况（2018

年底前完成计划） ≥20.00% 

成本指标 

退耕还林标准（累计 3 次补助，单

位：元/亩） 1600 

退耕还草标准（累计 2 次补助，单

位：元/亩）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职工收入水平增幅 ≥5.00%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保险参保率 ≥95.00% 

生态效益指标 减少水土流失效果 有一定效果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发挥生态作用显著 显著 



 

 

满意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退耕农户和社会公众满意度 ≥70.00% 

 


